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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政字〔2025〕17 号

临淄区人民政府
关于明确区政府行政复议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

门，有关企事业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，进一

步提高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效率，优化行政复议审批环节及流

程，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就区政府行政复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区政府授权区司法局（行政复议机构）对外以区政

府行政复议办公室名义，依法办理下列行政复议事项：

（一）受理、不予受理、驳回行政复议申请；

（二）通知申请人补正行政复议申请、延长补正期限；

（三）决定中止、恢复、终止审理行政复议案件；

（四）决定在行政复议期间停止执行行政行为；

（五）处理行政复议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事项；

（六）调查取证、调解；

（七）作出行政复议决定、制作行政复议决定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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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制作行政复议调解书、制发行政复议意见书；

（九）公开、抄告行政复议决定书；

（十）责令被申请人履行行政复议决定书、调解书、意

见书；

（十一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复议决定书、调解

书。

二、区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、行政复议调解书，由区政

府行政复议办公室拟订，授权区司法局局长签发。其中重大、

疑难、复杂的行政复议案件，行政复议决定书、行政复议调

解书由分管副区长或者区长签发。

其他区政府行政复议法律文书，由区政府行政复议办公

室拟订，授权区司法局局长或经区司法局局长同意由区司法

局分管副局长签发。

三、区政府授权区司法局管理“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行

政复议专用章”，在办理行政复议案件、出具行政复议法律文

书时依法使用。

四、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临淄区人民政府

2025 年 3 月 2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